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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代码（KE106）                             企业名称（KE100）：                                        地址（KE101）：                                                     
邮编（KE102）：                       填表人（KE103）：                          电话（KE104）：                       传真（KE105）：                       

	指标名称
	代码
	数值
	指标名称
	代码
	数值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人员情况（单位：人）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C01
	
	年均员工人数
	B01
	

	经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C02
	
	年末员工人数（B100≥B110 + B120 + B130 + B140）
	B100
	

	经认定软件企业
	C510
	
	其中：博士学位
	B110
	

	经认定火炬软件基地骨干软件企业
	C511
	
	硕士学位
	B120
	

	股票上市企业
	C513
	
	本科学历
	B130
	

	其中：股票市场名称
	C514
	
	大专学历
	B140
	

	经认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C515
	
	年均软件从业人数
	B02
	

	归国留学生办企业
	C311
	
	年末软件从业人数（B200≤B100，B200≥B210 + B220）
	B200
	

	企业主要业务类型
	C03
	
	其中：有5年以上(含)软件从业经验的人员
	B210
	

	软件产品主要类型
	C04
	
	有2～5年(含2年)软件从业经验的人员
	B220
	

	软件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出口地区
	C05
	
	其中：软件研发人员（B230≤B200，B230≥B231）
	B230
	

	行业优势
	C06
	
	其中：测试人员
	B231
	

	
	
	
	年内新增人员数
	B03
	

	
	
	
	年内流失人员数
	B04
	

	
	
	
	年内人员流失率 [（B04 / B01）×100%]
	B05
	


续表GZ－005F1
	三、经济概况（单位：千元、千美元）
	四、科技活动情况（单位：千元、项）
E130

	年末企业资产总额
	D100
	
	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E100 ≥ E110 + E120 + E130）
	E100
	

	负债总额
	D110
	
	其中：企业资金
	E110
	

	总收入  （ D200≥D300）
	D200
	
	金融机构贷款
	E120
	

	软件收入  （ D300 = D310 + D320 + D330 + D340）
	D300
	
	政府部门资金 （E130 ≥ E131）
	E130
	

	         其中：软件产品收入（ D310≥D311）
	D310
	
	                      其中：地方政府资金
	E131
	

	其中：新产品销售收入
	D311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 E200 ≥ E210 ）
	E200
	

	               系统集成收入
	D320
	
	其中：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E210 ≥ E211）
	E210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
	D330
	
	其中：软件研发经费支出（E211 ≥ E212）
	E211
	

	软件技术服务收入 （ D340 ≥ D341 + D342）
	D340
	
	                      其中：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E212
	

	其中：ITO收入
	D341
	
	年培训费用
	E300
	

	BPO收入
	D342
	
	新增国家级科技和产业化项目（E410≥E411）
	E410
	

	其中：自主版权软件收入 （ D350 ≤ D300）
	D350
	
	其中：新增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E411
	

	出口创汇额  （ D400×汇率≤D200，D400≥D410）
	D400
	
	新增地方级科技和产业化项目
	E420
	

	其中：软件出口创汇额  （ D410≥D411）
	D410
	
	拥有软件著作权登记数 （E500≥E510）
	E500
	

	其中：海关软件出口创汇额
	D411
	
	其中：新增软件著作权登记数
	E510
	

	净利润
	D500
	
	拥有发明专利数（E600≥E610）
	E600
	

	实际上缴税金总额
	D610
	
	其中：新增发明专利数
	E610
	

	减免税总额
	D620
	
	新增软件产品登记数
	E700
	

	增加值  （ D700≥D710）
	D700
	
	五、软件质量管理体系情况（单位：家）

F200

	其中：劳动者报酬
	D710
	
	通过ISO9001认证
	F100
	

	
	
	
	通过CMM评估的级别
	F210
	

	
	
	
	通过CMMI评估的级别
	F310
	

	
	
	
	其它认证：
	F400
	

	
	
	
	六、股本情况（单位：万元）

	
	
	
	注册资本（ H 01 ≥H 02）
	H01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H02
	


七、主要软件产品和服务情况
	序号
	产品或服务名称
	技术领域
	技术水平
	技术来源
	立项情况
	质量标准
	专利类型

	
	
	
	
	A
	B
	
	
	

	KE188
	KE189
	KE190
	KE191
	KE192
	KE193
	KE194
	KE195
	KE196

	1
	
	
	
	
	
	
	
	

	2
	
	
	
	
	
	
	
	

	3
	
	
	
	
	
	
	
	

	4
	
	
	
	
	
	
	
	

	5
	
	
	
	
	
	
	
	


续上表
	序号
	投产年份
	国际合作形式
	国内合作单位
	全年产品销售收入或服务收入(千元)
	

	
	
	
	
	
	其中:创汇(千美元)
	主要出口地区

	KE197
	KE198
	KE199
	KE200
	KE201
	KE202
	KE203

	1
	
	
	
	
	
	
	
	
	

	2
	
	
	
	
	
	
	
	
	

	3
	
	
	
	
	
	
	
	
	

	4
	
	
	
	
	
	
	
	
	

	5
	
	
	
	
	
	
	
	
	


平衡关系：KE201≥KE202×美元汇率     ∑KE201≤KE128    ∑KE202≤KE138
八、COSEP试点企业统计信息（非COSEP企业不填）

1．业务和经营情况（单位：千美元）
	欧美业务投入资金
	KE204
	
	ITO收入
	KE211
	
	BPO收入
	KE217
	

	软件产品出口总额
	KE205
	
	其中：北美
	KE212
	
	其中：北美
	KE218
	

	其中：北美
	KE206
	
	欧洲
	KE213
	
	欧洲
	KE219
	

	欧洲
	KE207
	
	日本
	KE214
	
	日本
	KE220
	

	日本
	KE208
	
	其它
	KE215
	
	其它
	KE221
	

	其它
	KE209
	
	其中：海关出口额
	KE216
	
	其中：海关出口额
	KE222
	

	其中：海关出口额
	KE210
	
	
	
	
	
	
	


平衡关系：KE205= KE(206+ 207+ 208+ 209)   KE205≥KE210   KE211=KE(212+213+214+215)   KE211≥KE216   KE217=KE(218+219+220+221)

KE217≥KE222

2．企业外包业务人员情况（单位：人）
	软件和外包业务人数
	KE223
	
	欧美软件出口团队人数
	KE229
	

	人员地域分布情况：国内
	KE224
	
	有境外工作经验人员总数
	KE230
	

	北美
	KE225
	
	其中：北美
	KE231
	

	欧洲
	KE226
	
	欧洲
	KE232
	

	日本
	KE227
	
	日本
	KE233
	

	其他国家和地区
	KE228
	
	其他国家和地区
	KE234
	


平衡关系：KE223=KE(224+225+226+227+228)   KE223≥KE229   KE230=KE(231+232+233+234)

表GZ－005F1 填报说明

一、制表目的：为加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的管理，了解基地内软件企业的发展情况，特制定本表。
二、统计范围：经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批准入园的具有独立核算法人资格的从事软件业务有关的企业。
三、填表要求：字迹清晰，符号准确，书写工整，易于辨认。所列栏目文字叙述和数据都应确切、可靠，表内栏目不得空缺，无内容时填写“—”，数据有小数时，除特殊说明外，按四舍五入取整数填写。在填表中除数字以外，有代码的均用代码，尽量避免用文字，以利于统一填表形式，便于统计汇总。
四、报送程序：

1. 基地内企业负责人应按所在软件基地规定的上报时间（由各软件基地自行规定），指定专人填表并报送所属软件基地管理办公室。

2. 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管理服务机构负责人应于每年4月10日前，指定专人填表并经软件基地上级主管单位（所属高新区或省市科技厅（委、局））审

核后，由软件基地上级主管单位统计部门负责报送至科技部火炬计划统计管理机构。
表GZ－005F1指标说明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要求按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进行法人登记的名称填写，在填写时应使用规范化汉字填写企业（单位）的全称，不得使用简称，即应与企业（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一致。
企业(事业)法人代码：采用国家统一规定的企业（事业）法人代码。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企业事业和社会团体代码编制规则》（GB11714 - 89），由政府标

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给每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企业应根据国家统计局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制定的《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按本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类型填写。代码见附件1。

经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科委按照国家有关文件对企业进行审核认定后，正式发给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企业。1.是  2.否
经认定软件企业：指经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文件对企业进行审核认定后，正式发给软件企业证书的企业。1.是  2.否
经认定火炬软件基地骨干软件企业：指经科技部火炬中心按照有关文件对企业进行审核认定后，正式发给骨干软件企业证书的企业。1.是  2.否
股票上市企业：指企业的股票在国内（上海和深圳）和国外（纽约、NASDAQ、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等）股票交易市场正式挂牌交易。1.是  2.否
股票市场名称：指企业的股票在国内（上海和深圳）和国外（纽约、NASDAQ、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等）股票交易市场名称。
经认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指经国家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文件对企业进行审核认定后，正式发给相关证书的企业。1.是  2.否
归国留学生办企业：指出国学习、取得学位的归国人员，以自有技术、资金等为主要投入兴办的软件企业。1.是  2.否
企业主要业务类型：1.以软件产品开发与销售为主业     2.以系统集成业务为主业    3.以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与销售为主业     

4.以软件技术服务为主业 （凡选择第4项，请注明更具体的类型，如4—1，4—2等）   4—1.  IT服务外包（ITO）   4—2. 业务流程外包（BPO） 

1、 以软件产品开发与销售为主要业务：指软件企业从事自主开发、研制销售软件产品，主要包括基础软件、中间件、应用软件、接受委托开发并以软件形式独立销售的嵌入式软件以及软件的使用许可等业务类型。

2、以系统集成为主要业务：指软件企业主要从事计算机应用系统工程和网络系统工程的总体策划、系统设计、软件开发、工程实施、服务及保障等业务类型。

3、以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与销售为主要业务：指软件企业主要从事自主开发、销售设备、电器和仪器等硬件产品，并且可以按照信息产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折算比例计算

嵌入在这些硬件产品中的软件收入方面的业务类型。
4、以软件技术服务为主要业务：指软件企业主要从事与软件有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咨询与服务、接受外单位委托进行研究开发、中间试验及新产品开发，以及从事集成电路研发设计、网络软件服务和相应专业化服务等方面的业务类型。
4—1、以IT服务外包（ITO）为主要业务：指企业主要执行与客户签定的长期合同，为客户的某项IT外包业务提供服务，例如软件开发外包、软件测试外包、软件项目

咨询、软件教育与培训、软件项目监理及评估、数据加工、软件运营管理、系统与网络服务、IT咨询等服务。
4—2、以业务流程外包（BPO）为主要业务：指企业主要执行与客户签定的长期合同，承接客户的一些重复性的非核心或核心业务流程外包（BPO），提供相应低成本、高

质量的服务。BPO涉及金融、保险、医疗、人力资源、抵押、信用卡、资产管理、顾客类服务、销售和营销等领域。
软件产品主要类型：1.系统软件     2.支撑软件     3.应用软件     4.嵌入式软件  
系统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和单独计价销售的嵌入式操作系统等。
支撑软件：包括中间件、网络及通信管理软件、工具软件和平台软件等。
应用软件：包括行业管理类、网络类、安全类、业务处理类、辅助类、3S(GIS/GPS/RS)类、检测控制类、办公类、图文处理类、多媒体类。物流类、商业智能类和单独计

价销售的嵌入式应用软件等。
嵌入式软件：本表特指嵌入在设备、电器和仪器等中的没有单独计算价格的软件。不包括单独计价销售的嵌入式软件。

软件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出口地区：0.没有出口   1.北美   2.欧洲   3.日本   4..其它（国家或地区）
行业优势：1.电信与移动    2.新闻传媒    3.制造业    4.航空航天    5.医卫与医药    6.旅游与运输    7.石油化工    8.物流和商业    9.银行与财政   10.金融与证券
         11.政府      12.教育     13.保险       14.电力     15.用事业     16.研究     17.影视动画    18.游戏娱乐    99.其它
二、人员情况

年均员工人数：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中每天平均拥有的从事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全部劳动力人数。
年末员工人数：指本统计年末，企业中从事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全部劳动力。
年均软件从业人数：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每天平均拥有的从事与软件的研究、开发、测试、销售、培训、维护、管理以及其它与软件相关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全部劳动力人数。
年末软件从业人数：指本统计年度末，企业中从事与软件的研究、开发、测试、销售、培训、维护、管理以及其它与软件相关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全部劳动力。
有软件从业经验的人员：指本统计年度末，企业中从事软件相关工作5年以上（含5年）、或者2～5年(含2年)的软件从业人员。
软件研发人员：指企业参与软件研究与试验发展项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管理和辅助工作的人员。包括直接参加研发项目（课题）活动的专业研究开发人员、项目的科技行政管理人员和直接为项目（课题）活动提供服务的辅助人员。
测试人员：指软件研发人员中，专门从事软件测试的技术人员。
年内新增人员数：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新聘用的人员数。
年内流失人员数：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离职的人员数。
年内人员流失率：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离职的人员数与企业年均员工人数之比。

三、经济概况

年末企业资产总额：指本统计年度末，企业按年度“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的期末数填列的总和，也等于所有企业的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其它资产。
负债总额：指本统计年度末，企业年度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的数额。
总收入：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的各项收入之和。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其它业务收入、营业外收入等。
软件收入：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的软件产品收入、系统集成收入、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软件技术服务收入的总和。
软件产品收入：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自主开发、研制销售软件产品所获得的收入总和，主要包括基础软件、中间件、应用软件、接受委托开发并以软件形式独立销售的嵌入式软件以及软件的使用许可费用等收入。
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销售软件新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的总和。新产品是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新产品既包括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并在有效期内的新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未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从投产之日起一年之内的新产品。

系统集成收入：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根据用户需求，在软件产品的支持下，将相关硬件设备组成一体的应用系统所获的收入。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自主研制并镶嵌固化到本企业生产的硬件产品中的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该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的计算范围和计算方法应按照信息产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折算比例进行计算。
软件技术服务收入：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有关软件方面的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咨询与服务、接受外单位委托的研究开发、中间试验等所获收入，以及从事集成电路研发设计的收入、完成的网络软件服务和相应专业化服务的收入，包括信息内容服务（含电信增值服务、互联网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ITO和BPO等收入以及培训、调试、维护、产品升级、系统扩充、监理等所获收入。
ITO收入：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执行与客户签定的长期合同，为客户的某项IT外包业务提供服务的收入总和，如提供软件开发外包、软件测试外包、软件项目咨询、软件教育与培训、软件项目监理及评估、数据加工、软件运营管理、系统与网络服务、IT咨询等服务。
BPO收入：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执行与客户签定的长期合同，承接客户的一些重复性的非核心或核心业务流程外包（BPO），提供相应低成本、高质量的服务而获得的收入总和。BPO涉及金融、保险、医疗、人力资源、抵押、信用卡、资产管理、顾客类服务、销售和营销等领域。
自主版权软件收入：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的自主版权软件产品销售收入、转让自主版权软件技术等的收入总额。

出口创汇额：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以外汇计价的所有出售给外贸部门或直接出售给外商的产品或商品、以及服务出口的总金额。包括来料加工装配出口、境外技术合同实现金额及在国内以外汇计价的商品出售额等。
软件出口创汇额：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出售给外贸部门或直接出售给外商的软件技术和产品、以及软件服务出口的总金额。包括定制软件出口、境外技术合同和境外服务合同实现金额、以及在国内以外汇计价的软件技术和产品出售额等，包括ITO和BPO的出口创汇。
海关软件出口创汇额：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的软件出口创汇额中通过海关出口部分的总和。
净利润：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实现的利润在上交国家所得税后的剩余部分的总和（亏损以“－”表示）。按会计“损益表”中“净利润”项的本年累计数填列。
实际上缴税金总额：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实际上缴的各项税金、特种基金和附加费等的总和。

减免税总额：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根据国家或地方有关鼓励发展软件产业的优惠政策，所享受的税收减免部分的总和。
增加值：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劳动活动的最终成果。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十生产税净额十固定资产折旧十营业盈余。劳动者报酬：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其他服务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既包括货币形式的，也包括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和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等。生产税净额：是指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的余额。生产税是企业经营活动中所征收的各种税、附加费和规费，如应交增值税（负值按零处理）、营业税金及附加、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等，但不包括所得税。生产补贴包括政策亏损补贴、价格补贴和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等补贴。固定资产折旧：是指为弥补固定资产损耗按照核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提取的本年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相当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但要扣除从利润中支付给个人的工资和福利等。
四、科技活动情况

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从各种渠道筹集到的计划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总额，包括企业资金、金融机构贷款、政府资金、事业单位资金、国外资金、其他资金等。

企业资金：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从自有资金中提取或接受在国内注册的其他企业委托获得的计划用于科研和技术开发活动的经费，不包括来自政府有关部门、事业单位、金融机构以及国外的计划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

金融机构贷款：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从各类金融机构获得的用于科技活动的贷款。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非银行信贷机构和保险公司。
政府部门资金：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从各级政府部门获得的计划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包括科技专项费、科研基建费等。

地方政府资金：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从各级地方政府部门获得的计划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实际支出的全部科技活动经费的总和，包括列入技术开发的经费支出以及技改等资金实际用于科技活动的支出。不包括生产性支出和归还贷款支出。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分为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在开展研发活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发展）中的所有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的总和。其中研发经费的内部支出包括用于研发活动的直接支出，以及间接用于研发活动的管理费、服务费、与研发有关的基本建设支出以及外协加工费。外部支出包括委托外单位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研发活动而支付给对方的经费，但不包括外协加工费。
软件研发经费支出：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实际用于软件方面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的总和。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实际用于软件新产品开发的经费支出总和。包括研究、设计、研制、测试、试验等费用的支出。
年培训费用：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用于其员工的技术等职业培训的费用总和。
新增国家级科技和产业化项目：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新列入科技部、发改委、工业与信息化部、商务部等国家部委相关项目数的总和。包括：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火炬计划、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重点新产品计划、创新基金、科技兴贸行动计划、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等国家各部委的科技和产业化项目。
新增地方级科技和产业化项目：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新列入所在省（市）相关政府部门的科技和产业化项目数的总和。
拥有软件著作权登记数：指本统计年度末，企业拥有的、由软件著作权登记行政部门颁发且在有效期内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总件数。
新增软件著作权登记数：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新获得的由软件著作权登记行政部门颁发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总件数。
拥有发明专利数：指本统计年度末，企业作为专利权人所拥有的、经国内外专利行政部门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与软件技术有关的发明专利的总件数。

新增发明专利数：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作为专利权人新获得的经国内外专利行政部门授权的、与软件技术有关的发明专利总件数。
新增软件产品登记数：指本统计年度内，企业新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软件产品登记的总件数。
五、软件质量管理体系情况

通过ISO9001认证：指企业是否已经获得ISO9001认证证书，其中产品或服务范围包含计算机软件产品的设计、开发与维护、IT服务。1.是  2.否
通过CMM评估的级别：0－指企业还没有获得CMM评估证书；2～5—指企业已经获通过CMM的2～5级评估、并获得相应证书。
通过CMMI评估的级别：0－指企业还没有获得CMMI评估证书；2～5—指企业已经获通过CMMI的2～5级评估、并获得相应证书。
其它认证：指企业已经获得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的其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名称。

六、股本情况

注册资本：指在本统计年末，企业注册资本总额。

    新增注册资本：指在本统计年内，企业新增的注册资本数额。
七、主要软件产品和服务情况

请填写时注意以下事项：①以下选择项如果同时具备两项以上条件的，除特别注明外，选其中最主要项填写；②产品名称不超过20个字。
产品或服务名称：是指企业正在销售的主导软件产品和正在从事的主要服务。

技术领域：1.软件产品     2.系统集成    3.嵌入式系统软件     4.软件技术服务    4—1  ITO   4—2.  BPO
技术水平：1.国际领先：经检索和同行专家鉴定，产品的综合技术水平已经全面超过国际上公开的同类产品的最先进的技术水平者。
2.国际先进：经检索和同行专家鉴定，产品的综合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国际上公开的同类产品的最先进的技术水平者。
3.国内领先：经检索和同行专家鉴定，产品的综合技术水平已经全面超过国内公开的同类产品的最先进的技术水平者。
4.国内先进：经检索和同行专家鉴定，产品的综合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国内公开的同类产品的最先进的技术水平者。
5.省内先进：经检索和同行专家鉴定，产品的综合技术水平已经达到本省（部）公开的同类产品的先进的技术水平者。
技术来源A：指产品采用的主要技术的来源，按技术提供者和技术产生于哪一类科技计划分别填写。
11.国外技术       21.中科院      22.其它部委属科研院所       23.地方属科研院所   24.大专院校   25.国有大中型企业及所属科技机构
26.其它各类企业及所属科技机构   27.国内其它单位    31.引进技术本企业消化创新    32.本企业自有技术
国外技术：指产品直接应用从国外成套购买的成熟技术。
引进技术本企业消化创新：指产品采用的技术是在国外引进技术的基础上，由本企业自身或联合有关单位共同进行消化吸收并有新的技术突破。
技术来源Ｂ：

1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2.973计划                13.国家863计划项目                14.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15.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16.科技兴贸行动计划       17.国家级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18.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19.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20.国家级火炬计划         21.部门攻关计划                    22.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31.地方攻关计划           32.地方火炬计划           41.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        42.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43.国家重点试验计划       44.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5.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46.科研院所计划开发专项
00.其它

立项情况：指该项目产品的生产列入国家、部门、地方各类计划的情况。

1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2. 973计划                  13.国家863计划项目             14.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15.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16.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17.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18. 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19.科技兴贸行动计划       20.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21.部门攻关计划                 22.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31.地方攻关计划           32.地方火炬计划              41.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     42.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43.国家重点试验计划       44.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5.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46.科研院所计划开发专项  99.其它
质量标准：1.国际标准    2.国家标准   3.行业标准   4.地方标准   5.企业标准   6.其它
专利类型：指在报告期内企业已授权专利的情况，分为：1.发明   2.实用新型   3.外观设计   0.无专利
国际合作形式：1.外方以技术（专利）形式参与合作    2.外方以生产设备形式参与合作    3.外方以资金投入形式参与合作    4.外方以补偿贸易形式参与合作
5.其它形式的国际合作    0.无国际合作
国内合作单位：1.中科院   2.其它部委属科研院所   3.地方属科研院所   4.大专院校   5.国有大中型企业及所属科技机构   6.其它各类企业及所属科技机构
7.国内其它单位    0.无国内合作
主要出口地区：0.没有出口   1.北美   2.欧洲   3.日本   4..其它（国家或地区）
八、COSEP试点企业统计信息（非COSEP企业不填）

欧美业务投入资金：指本统计年度内，COSEP试点企业为实施欧美软件出口工程，所投入的资金总和，包括企业自筹和上级领导部门已经投入的资金。
软件产品出口总额：指本统计年度内，COSEP试点企业实际发生的直接按外汇结算的软件产品销售和软件服务的总和。包括定制软件出口、境外技术合同和境外服务合同实现金额、以及在国内以外汇结算的软件技术和产品出售额等。
海关出口额：指本统计年度内，COSEP试点企业通过海关出口的软件销售额。
软件和外包业务人数：指在本统计年末，COSEP试点企业中目前从事软件产品的开发、测试、销售、培训、服务和管理，以及软件外包业务和BPO业务，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全部劳动力。
人员地域分布情况：指在本统计年末，COSEP试点企业的国内外机构雇用的员工人数。
欧美软件出口团队人数：指在本统计年末，COSEP试点企业现有的、与实施欧美软件出口工程业务相关的从业人员数。
有境外工作经验人员总数：指在本统计年末，COSEP试点企业中曾经在境外相关外文环境工作1年以上的人员数。
附件1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代码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代码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内资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10
	国有企业
	210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

	120
	集体企业
	220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企业

	130
	股份合作企业
	230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141
	国有联营企业
	240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2
	集体联营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310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149
	其他联营
	320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150
	有限责任公司
	330
	外资企业

	151
	国有独资公司
	34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60
	股份有限公司
	
	

	170
	私营企业
	
	

	171
	私营独资
	
	

	172
	私营合伙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90
	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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